附件1：

课表编排要求
课表是人才培养方案实施的细化，是对一学期内所涉及课程、教师、学生、教学地点及教学时间组合的唯一体现，是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重要保证。为合理编排课表，落实好新学期教学任务，现将有关要求如下：

1、以学生为中心，科学合理安排学生的学习任务，合理配置教学资源，提高学生学习效果。

2、充分考虑理论环节和实践环节之间的衔接，合理安排教学进程，对于周学时大于等于4学时的课程，每2节之间原则上要隔天安排，原则上理论必修课不安排在晚上和周末时间。

3、校内教师周三下午不得排课。

4、各学院根据教学任务，提前筛选出需使用机房的课程，填写《使用机房课程清单》并报教务处。

5、班级学生人数在50--55人之间，课表需排在4、5号楼教室。

6、编排课表时间预计安排在教学第20周进行。
7、各二级学院负责检查课表是否有漏课或错排等现象。如有课程冲突，需微调课程。课表一经确定，不允许再调整。
